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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 龍 旺 角 彌 敦 道 號 7 0 0 號  
工 業 貿 易 署 大 樓 5 樓 5 1 6 B 室  
工 業 貿 易 署 署 長  

《 進 出 口 條 例 》 （ 第 6 0 章 ）  
申 請 貨 物 抵 境 證 明 書  

 
 

 本 人         陳小文  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CD 公司  
 ( 公 司 名 稱 及 地 址 )  

的 負 責 人 ， 擬 為 下 文 第 ( 3 ) 項 所 述 貨 品 申 請 貨 物 抵 境 證 明 書 。 如 需 要 詢 問 有 關 本 申 請 事 宜 ，

請 聯 絡 本 公 司 __________ 陳大文 __________________ 先 生 ╱ 小 姐 ╱ 女 士 * ， 電 話 為 1 2 3 4  

5678      。  

* 請 刪 去 不 適 用 者  
 
2 .   貨 物 抵 境 詳 情  
 

 ( a )  下 文 第 ( 3 ) 項 所 述 貨 品 ， 是 憑 發 予 本 公 司 的 香 港 進 口 許 可 證 （ 編 號  

 I L 8 7 6 5 4 3 2 1         ） 進 口 的 。  

( b ) 出 口 國 家 ( 地 方 ) 為  美 國   

 ( c )  抵 港 日 期  2004 年 3 月 15 日   

 ( d )  船 隻 名 稱 ／ 班 機 ／ 車 輛 編 號 空運 WT383  

( e )  提 貨 單 編 號 ／ 空 運 提 單 編 號  A W B 1 2 3 4 5 6 7 8   
 
3 .  貨 品   
 
 
 ( a )  貨 品 描 述  ( b )   箱 ／ 包 裝  ( c )  數 量 （ 以 件 或  
  （ 應 包 括 品 牌 名 稱 、 型 號 等 ）     數 目      其 他 商 業 單 位 計 ）    
      （ 請 註 明 ）  

1 .  XYZ A1234A XYZA 處理器基版  1 個瓦通紙箱   1 件  
2 .  XYZ A234B XYZA  集成電路   1 個瓦通紙箱   1 件  

 
4 .  證 明 文 件  

 
 本 人 現 就 是 項 申 請 ， 遞 交 有 關 上 述 貨 品 的 證 明 文 件 各 一 份 如 下 ： -  
 

( a )  提 貨 單 ／ 空 運 提 單 ；   
( b )  商 業 發 票 ； 以 及  
( c )  香 港 進 口 許 可 證 。  

 
5 .  證 明 書 發 出 條 件   
 

( a )  工 業 貿 易 署 署 長 如 發 出 貨 物 抵 境 證 明 書 ， 會 根 據 本 申 請 表 填 報 的 資 料 發 出 。 提

供 虛 假 資 料 或 作 出 虛 假 聲 明 會 令 貨 物 抵 境 證 明 書 失 效 。 作 出 虛 假 聲 明 、 提 供 虛

假 資 料 、 未 經 授 權 而 更 改 貨 物 抵 境 證 明 書 ， 以 及 使 用 偽 造 或 未 經 授 權 而 更 改 的

貨 物 抵 境 證 明 書 ， 會 遭 重 罰 。   
( b )  違 反 工 業 貿 易 署 署 長 所 定 的 任 何 證 明 書 發 出 條 件 ， 會 令 貨 物 抵 境 證 明 書 遭 取

消 、 吊 銷 或 暫 時 吊 銷 ， 當 局 並 會 對 有 關 人 士 採 取 適 當 的 法 律 行 動 及 ／ 或 行 政 制

裁 。  
( c )  工 業 貿 易 署 為 了 維 護 公 眾 利 益 ， 可 將 本 申 請 表 所 載 的 所 有 或 任 何 資 料 ， 向 政 府

其 他 部 門 、 或 在 香 港 或 其 他 地 方 的 第 三 者 披 露 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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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 工 業 貿 易 署 署 長 為 了 維 護 公 眾 利 益 ， 有 權 按 需 要 施 加 額 外 的 證 明 書 發 出 條 件 。

該 等 額 外 條 件 可 經 由 工 業 貿 易 署 發 出 的 通 告 公 布 。  
 

 
 
6 .  進 口 商 聲 明  
 

( a )  本 人 謹 代 表 本 申 請 表 所 申 報 貨 物 的 進 口 商 作 出 聲 明 ， 在 此 提 供 的 資 料 屬 實 ， 而

有 關 貨 品 已 按 所 述 的 方 式 進 口 。 本 人 明 白 ， 根 據 《 進 出 口 條 例 》 的 規 定 ， 提 供

虛 假 或 誤 導 性 資 料 即 屬 犯 罪 ， 會 被 檢 控 及 ／ 或 受 到 行 政 制 裁 。  
( b )  本 人 明 白 ， 如 獲 發 出 貨 物 抵 境 證 明 書 ， 該 證 明 書 會 根 據 本 申 請 表 填 報 及 聲 明 的

資 料 發 出 ， 並 受 上 文 第 ( 5 ) 項 的 證 明 書 發 出 條 件 及 工 業 貿 易 署 署 長 可 能 施 加 的 任

何 其 他 條 件 限 制 。 本 人 已 細 閱 並 承 諾 遵 守 該 等 條 件 ， 以 及 工 業 貿 易 署 署 長 就 輸

入 本 申 請 表 所 申 報 貨 品 而 施 加 的 任 何 其 他 條 件 。  
( c )  本 人 明 白 並 同 意 ， 工 業 貿 易 署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可 將 本 貨 物 抵 境 證 明 書 申 請 表 提 供

的 所 有 或 任 何 資 料 ， 向 在 香 港 或 其 他 地 方 的 第 三 者 披 露 。 該 等 情 況 包 括 ： 工 業

貿 易 署 認 為 需 要 披 露 該 等 資 料 ， 以 便 考 慮 有 關 申 請 ； 為 了 維 護 公 眾 利 益 ； 根 據

法 律 授 權 或 規 定 ； 或 獲 申 請 人 ／ 資 料 當 事 人 明 確 同 意 披 露 該 等 資 料 。  
( d )  本 人 明 白 ， 工 業 貿 易 署 會 就 發 出 貨 物 抵 境 證 明 書 收 取 費 用 。 除 非 及 直 至 有 關 費

用 已 經 繳 付 ， 否 則 工 業 貿 易 署 不 會 發 出 貨 物 抵 境 證 明 書 。 本 人 承 諾 會 在 收 到 工

業 貿 易 署 的 通 知 後 ， 到 該 署 收 款 處 （ 工 業 貿 易 署 大 樓 1 樓 1 0 4 室 ） 以 現 金 或 易

辦 事 付 款 。  
 

 
  For and on behalf of 

 B C D  Co Ltd  
 

 
CHAN SIU MAN  CHAN SIU MAN 2004 年 3 月 20 日 
  

簽 署 及 公 司 印 章   簽 署 人 姓 名  
（ 請 用 正 楷 填 寫 ）  

 日 期  

 
 
 
 

供 本 署 用   申 請 表 收 據 編 號  
及 日 期  

 貨 物 抵 境 證 明 書  
編 號 及 發 出 日 期  

 
 

   

 
 

   

證 實 無 誤  :   

  （ 負 責 人 員 ）  （ 日 期 ）  
 
 
 
 
 
 
 
 
 
重 要 事 項 ：  工 業 貿 易 署 會 對 本 表 格 內 的 個 人 資 料 嚴 格 保 密 。 然 而 ， 工 業 貿 易 署 在 某 些 情 況

下 或 會 將 該 等 資 料 向 政 府 其 他 部 門 ， 或 向 在 香 港 或 其 他 地 方 的 第 三 者 披 露 。 該

等 情 況 包 括 ： 工 業 貿 易 署 認 為 需 要 披 露 該 等 資 料 ， 以 便 考 慮 有 關 申 請 ； 為 了 維

護 公 眾 利 益 ； 根 據 法 律 授 權 或 規 定 ； 或 獲 申 請 人 ／ 資 料 當 事 人 明 確 同 意 披 露 該

等 資 料 。  
 

有 關 工 業 貿 易 署 處 理 個 人 資 料 的 詳 情 ， 請 參 閱 工 業 貿 易 署 就 有 關 事 宜 發 出 的 相

關 說 明 。 該 說 明 可 在 香 港 九 龍 彌 敦 道 7 0 0 號 工 業 貿 易 署 大 樓 5 樓 戰 略 貿 易 管 制

科 索 取 。  


	Text3: 附件 B


